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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寺堡区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机制

为贯彻落实国家、区市关于在市场体系中建立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进一步完善

公平竞争审查机制，防止和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

争行为，规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落实，根据《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的

通知》（国市监反垄规〔2021〕2 号），结合我区实际，特

制定本机制。

第一条 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

实施全区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抽查。

第二条 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工作应坚持客观公

正、突出重点、有序公开的原则。

第三条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则上每年

组织开展一次抽查，每次抽查的范围不低于成员单位总数的

20%。

第四条 抽查对象

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组织（以下统称政策制定机关）制定的涉及市场准入、产业

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

质标准等有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

政策性措施。其他政策性措施包括与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

合作谅解备忘录，“一事一议”形式的规定、决定、公告、

通知、批复等具体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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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抽查内容

抽查具体政策措施时，主要检查政策制定机关是否履行

审查程序、审查流程是否规范、审查结论是否准确、相关政

策措施是否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等。对市场主体反映比较

强烈、问题比较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多发

的行业和地区，进行重点抽查。

第六条 抽查方式

（一） 网上抽查

每年 10 月前后，由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各政策制定机关开展网上抽查工作，必要时，领导小

组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网上抽查工作组开展网上抽查工作。

对各政策制定机关在政府官网及各部门政务网发布的涉及

公平竞争的文件进行抽查。

（二） 实地抽查

参考网上抽查结果和群众举报投诉掌握的情况，对存在

问题较严重和网上公布文件较少难以抽查的政策制定机关，

进行实地抽查。被查单位应提供原始发文记录和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记录。

实地抽查时，主要审查被检查单位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

制的运行情况、被抽查文件起草阶段的公平竞争审查记录和

审查结论是否正确。

（三） 自查

各政策制定机关的文件，由文件起草单位组织专职人员

对本部门起草涉及市场主体的所有文件开展自查，每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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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底前完成。

（四） 部门间互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各部门间互查，互查主要抽查各政

策制定机关网上发布的涉及公平竞争的文件，对存在问题较

严重和网上公布文件较少难以抽查的政策制定机关，进行实

地抽查。

（五）第三方评估抽查

采取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方式，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全

区各级政策制定机关或特定行业和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开

展评估抽查。

第七条 抽查工作步骤

（一）制定抽查方案。根据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领

域实际情况，结合工作实际，由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合理确定年度抽查的比例和频次，适时制定具体抽

查工作方案。制定抽查方案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

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二）组织实施抽查。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根据抽查工作方案，组织实施抽查检查。在实施抽查过

程中，杜绝走过场，防止流于形式，力求查出问题，解决问

题，取得实效。

（三）转化抽查结果。抽查结束后，及时将抽查结果反

馈被抽查单位，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对抽查发现的涉

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线索，按照规定及时

向上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并配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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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核查、调查及后续整改工作，依法纠正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及时恢复相关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八条 问题整改

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促和指导

问题整改，被抽查发现问题的单位，应及时将整改情况报区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问题所在单位应对问题所在文件补充公平竞争审查，审

查后应当修改或废止的应按工作程序尽快实施，审查后坚持

原有意见的应回函说明情况，属于本级政府或部门无法解决

的问题，应按工作程序报上级政府或部门请求解决。


